
穗府云规划资源审﹝2026﹞51号
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白云区政府储备用地（白云湖智能制造产业园）控制性详细                  规划优化等5项规划成果的批复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：

《白云区政府储备用地（白云湖智能制造产业园）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》《广州民营科技园新和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》《白云区人和镇留用地项目（鹤亭地块）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》《白云区工业产业区块（李坑环保循环工业园区块）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》《白云区棠乐路北侧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正》已经第三届广州市白云区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上述规划成果，由你局会同有关单位按照规定程序向社会公布并认真组织实施。

广州市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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